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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南京芯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芯锐”）持有南京国

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29,800,7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00%，不再是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收到南京芯锐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2025年3月17日至2025

年5月23日期间，南京芯锐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349,1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297%。其中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582,761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766,400股。南京芯
锐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5.7297%下降到5.0000%。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股权结构

南京芯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方中路166号

南京芯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5,826.1268万元

91320100339335344R
有限合伙企业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15年9月1日至无固定期限

合伙人名称
南京芯枫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芯洲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芯坛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芯熜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薪芯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合伙人

出资比例
17.9566%
15.5068%
11.6429%
9.7693%
2.7814%
42.3430%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南京芯锐

合计

交易方式
集合竞价
大宗交易

-

交易时间
2025年3月17日至2025年5月23日
2025年3月17日至2025年5月23日

-

股份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数量（股）
2,582,761
1,766,400
4,349,161

变动比例（%）
0.4333
0.2964
0.7297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南京芯锐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股）
34,149,906

持股比例（%）
5.7297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股）
29,800,745

持股比例（%）
5.0000

二、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南京芯锐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权益变动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有关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南京芯锐不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南
京芯锐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88375 证券简称：国博电子

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国博电子
股票代码：688375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芯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住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方中路166号
通讯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方中路166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签署日期：2025年5月2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
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授权
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芯锐
国博电子、上市公司、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本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南京芯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后持股比例触及5%的权益变动行为
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
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南京芯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方中路166号

南京芯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5,826.1268万元

91320100339335344R
有限合伙企业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15年9月1日至无固定期限

2、主要股东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合伙人名称

南京芯枫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芯洲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芯坛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芯熜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薪芯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1,046.1753
903.4472
678.3307
569.1693
162.0471
2,466.9572
5,826.1268

出资比例

17.9566%
15.5068%
11.6429%
9.7693%
2.7814%
42.3430%
100.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沈亚

性别

男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江苏南京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5年2月22日通过上市公司披露《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
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960,149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不超过1.00%。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上述尚未实施完毕的减持计划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未完成的增持
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如有继续减持股份或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将严格执
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南京芯锐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4,149,906股，占公司公司总股本的5.73%；上述

股份其中 22,919,400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3年 7月 24日上市流通；11,230,
506股为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7月2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南京芯锐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9,800,7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00%，不
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其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南京芯锐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股）
34,149,906

持股比例（%）
5.7297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股）
29,800,745

持股比例（%）
5.0000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芯锐于2025年3月17日至2025年5月23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349,1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297%，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南京芯锐

合计

交易方式

集合竞价

大宗交易

-

交易时间

2025年3月17日至2025年5月23日

2025年3月17日至2025年5月23日

-

股份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数量

2,582,761
1,766,400
4,349,161

变动比例

0.4333%
0.2964%
0.7297%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国博电子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

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

卖国博电子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
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及备查文件存放于国博电子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义务披露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南京芯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盖章）：南京芯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 沈亚
签署日期：2025年5月23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国博电子

南京芯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增加 □
减少R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是 □
否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R（大宗交易）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34,149,906股；
持股比例：5.7297%。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4,349,161股；
变动比例：0.7297%；
变动后数量：29,800,745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5.0000%。

时间：2025年3月17日至2025年5月23日
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是 □
否 □
不适用R

是 □
否R

是 □
否R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方中
路155号
688375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方中
路166号

有 □
无R

是 □
否R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南京芯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盖章）：南京芯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沈亚
签署日期：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1665 证券简称：齐鲁银行 公告编号：2025-018
可转债代码：113065 可转债简称：齐鲁转债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0817号总行大厦四楼一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7
3,080,775,638

69.732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郑祖刚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名，出席12名，全体独立董事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7名，出席7名；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80,531,938
比例（%）
99.9920

反对
票数

187,700
比例（%）
0.0060

弃权
票数
56,000

比例（%）
0.002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80,564,838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187,600
比例（%）
0.0060

弃权
票数
23,200

比例（%）
0.000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88,549,239
比例（%）
97.0063

反对
票数

92,205,399
比例（%）
2.9929

弃权
票数
21,000

比例（%）
0.0008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80,221,238
比例（%）
99.9820

反对
票数

533,800
比例（%）
0.0173

弃权
票数
20,600

比例（%）
0.0007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61,950,005
比例（%）
99.3889

反对
票数

186,600
比例（%）
0.0060

弃权
票数

18,639,033
比例（%）
0.6051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80,574,838
比例（%）
99.9934

反对
票数

187,600
比例（%）
0.0060

弃权
票数
13,200

比例（%）
0.0006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5,390,198
比例（%）
99.9505

反对
票数

187,600
比例（%）
0.0463

弃权
票数
13,200

比例（%）
0.0032

8、议案名称：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80,156,939
比例（%）

96.7339

反对

票数

92,981,599
比例（%）

3.0181

弃权

票数

7,637,100
比例（%）

0.2480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72,778,338
比例（%）
99.7404

反对
票数

7,979,100
比例（%）
0.2589

弃权
票数
18,200

比例（%）
0.0007

10、议案名称：关于收购章丘齐鲁村镇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77,934,739
比例（%）
96.6618

反对
票数

93,000,899
比例（%）
3.0187

弃权
票数

9,840,000
比例（%）
0.319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959,102,803
836,341,842
284,776,593
112,079,971
172,696,62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056
99.9496
99.7125

反对
票数
0
0

533,800
35,900
497,900

比例（%）
0.0000
0.0000
0.1870
0.0320
0.2875

弃权
票数
0
0

20,600
20,6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74
0.0184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9

议案名称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关于聘请 2025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024 年度关联交易
情况报告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20,410,381

1,102,139,148

1,120,763,981

404,955,898

1,112,967,481

比例（%）

99.9505

98.3206

99.9821

99.9504

99.2866

反对

票数

533,800

186,600

187,600

187,600

7,979,100

比例（%）

0.0476

0.0166

0.0167

0.0463

0.7118

弃权

票数

20,600

18,639,033

13,200

13,200

18,200

比例（%）

0.0019

1.6628

0.0012

0.0033

0.001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8项、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该议案的关联股东澳洲联邦银行、济南

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兖矿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济钢集团有限公司等关
联法人股东及关联自然人股东等已回避表决。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2024年度大股东相关情况的评估报告、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瑞、芦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齐鲁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律师见证情况
1、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1665 证券简称：齐鲁银行 公告编号：2025-019
可转债代码：113065 可转债简称：齐鲁转债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0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在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0817号总行大厦四楼二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董事12名。公司股东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股
权质押比例超过50%，根据监管规定对其提名的蒋宇董事的表决权予以限制。会议由董事长郑祖刚
主持，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考核激励机制调优的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61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5-054
债券代码：127102 债券简称：浙建转债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建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浙建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2、会议召集人：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4:30
4、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西路52号浙江建投大厦18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会议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采取记名方式表决

6、会议主持人：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关锋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债券持有人13人，代表“浙建转债”有表决权的债券共计1,549,054张（面

值100元/张），所持有表决权数占“浙建转债”未偿还债券总数的15.566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债券持有人2人，代表“浙建转债”有表决权的债券共计1,548,901张（面值

100元/张），所持有表决权数占“浙建转债”未偿还债券总数的15.56468％。

通过网络投票的债券持有人11人，代表“浙建转债”有表决权的债券共计153张（面值100元/张），

所持有表决权数占“浙建转债”未偿还债券总数的0.00154%。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节（结）余募集资金

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1549044张，占出席会议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债券总张数的99.99935%；

反对票0张，占出席会议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债券总张数的0.00000%；弃权票10张，占出席会

议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债券总张数的0.00065%。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二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获得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王淳莹、叶凌芸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

及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建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建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761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5-055
债券代码：127102 债券简称：浙建转债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建转债”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回售价格：100.168元/张（含息、税）

2、回售申报期：2025 年 5 月27日至 2025 年 6 月 3日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5 年 6 月 6日

4、回售款划拨日：2025 年 6 月 9 日

5、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5 年 6 月 10 日

6、回售申报期内“浙建转债”停止转股

7、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回售

8、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持有的本期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划扣等情形，债券持有人本次回

售申报业务失效。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 100.168元/张（含息、税）卖出持有的“浙建转债”。截至目

前，“浙建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5
月23日召开“浙建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节（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浙建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现将“浙建转债”回售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

1、附加回售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附加回售条款具体如下：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

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

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当期

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

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2、回售价格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为0.4%（“浙建转债”第二个计息期年度，即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12月24日的票面

利率）；t为153天（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5月27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5年5月27日为申报期

首日）。

计算可得 IA=100×0.4%×153/365=0.168元/张（含税）

故“浙建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100.168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和法规的有关规定：

（1）对于持有“浙建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

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134元/张；

（2）对于持有“浙建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免征收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

100.168元/张；

（3）对于持有“浙建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回售实际所得为100.168元/张。

3、其他说明

“浙建转债”持有人可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浙建转债”，“浙建转债”持有人有权选

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经股东会批准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会通过后20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债持有人一次回售

的权利。有关回售公告至少发布3次，其中，在回售实施前、股东会决议公告后5个交易日内至少发布

一次，在回售实施期间至少发布一次，余下一次回售公告发布的时间视需要而定。公司将在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刊登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5年5月27日至2025年6月3日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

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

售权的无条件放弃。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

报业务失效。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浙建转债”。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

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5年6月6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5年6月9日，投资者回售资金到

账日为2025年6月10日。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浙建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暂停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浙建转债”持有人发出交

易或者转让、转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业务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或者转让、回售、转托

管。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关于实施“浙建转债”回售的申请；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建转债”回售的法律意见书；

3、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有关事项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761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5-056
债券代码：127102 债券简称：浙建转债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建转债”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102
2、债券简称：浙建转债

3、转股起止期间：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9 年 12 月 24 日

4、暂停转股期间：2025 年 5 月 27 日至 2025 年 6 月 3 日

5、恢复转股时间：2025 年 6 月 4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124号）批准，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公开发行了1,000万张

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0亿元。经深交所同意，公司1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
年1月1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浙建转债”，债券代码“127102”。目前“浙建转债”处于转

股期。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

会，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浙建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节（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浙建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5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浙建转债”回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5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可转换

公司债券实施回售的，应当暂停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浙建转债”在回售

申报期间将暂停转股，即自 2025年 5月 27日（星期二）开始暂停转股，暂停转股期为五个交易日，至

2025年6月3日（星期二）止。自回售申报期结束的次一交易日（即2025年6月4日）起“浙建转债”恢

复转股。上述暂停转股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将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825 证券简称：沪农商行 公告编号：2025-020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1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13日 14 点 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来安路1045号4号楼205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13日
至2025年6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撤销监事会并修订《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购买事宜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力先生连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汪明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管蔚女士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

12
13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14.06
14.07

关于选举王娟女士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阮丽雅女士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

√
√
√
√
√
√
√
√
√
√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履职评价的报告、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履职评
价的报告、关于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层履职评价的报告、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的报告、
关于公司2024年度“三农”金融服务情况的报告、关于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报告、关于公司
2024年度大股东评估情况的报告、关于贯彻落实上海金融监管局2023年度监管意见及本行整改措施
的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

会议，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监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于2025年1月25日、
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进行披露。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2、特别决议议案：第7项议案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4、5、6、9、10、11、12、13、14项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14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应对议案14.01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对议案14.02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应对议案14.03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应对议
案14.04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应对议案14.05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
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对议案 14.06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
司；应对议案14.07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为更好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本公
司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
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
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
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
拥堵等情况，投资者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825
股票简称

沪农商行

股权登记日

2025/6/5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还应出示股东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2、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

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办
理登记手续。

3、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传真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
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6月10日，每天9:00-16:00
（三）登记地点
登记地址：上海市东诸安浜路165弄29号4楼（纺发大楼上海立信维一软件有限公司内），靠近江

苏路。
登记地址交通：乘地铁 2号线、11号线江苏路站 3号口出，也可乘公交车 01路、62路、562路、923

路、44路、20路、825路、138路、71路、925路到达。
登记场所联系电话：021-52383315 传真：021-52383305
为便于股东进行参会登记，在上述登记时间段内，股东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登记，电子

信箱为：ir@shrcb.com。电子邮件登记时间以抵达地时间为准。个人自有账户里持股的股东可扫描下
方二维码进行登记。

（四）会议现场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未提前办理登记手续直接参会的，应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

出席会议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在会议现场签到处提供符合本条规定
的登记文件办理登记手续，并接受参会资格审核。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70号B幢9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宁女士、高女士
邮政编码：200002
联系电话：60116374、61898862
电子信箱：ir@shrcb.com 传真：61899460
（二）现场参会特别注意事项：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出示能够表明其

身份的相关证明文件，验证入场。
（三）与会人员交通、食宿及其他相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5年 6月 13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4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14.06
14.07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撤销监事会并修订《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购买事宜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力先生连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汪明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管蔚女士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娟女士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阮丽雅女士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作出表决指示。


